
园艺学院春季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评选细则

为鼓励我校研究生积极进取，引导毕业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观和成才观，根据学校《关于评选 2023 届春季优秀研究生毕

业生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评选范围

我院正式在籍的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 月毕业的应届研

究生。其中留学生、港澳台生、委培生、单位定向生不在评选优

秀毕业生范围，非全日制非定向就业毕业生、地区定向生以及国

防、医药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等定向生可参评。

二、评选项目

此次评选共分为“市级优秀毕业生”和“校级优秀毕业生”

两项，“市级优秀毕业生”从“校级优秀毕业生”中进行推荐。

根据上级部门评优工作安排，其中 2022 年 11 月毕业的研究生仅

可申请“校级优秀毕业生”，不可推荐为“市级优秀毕业生”。

三、评选条件

1.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2.遵纪守法，品德优秀，有较强的诚信意识和良好的学术道

德。

3.学习认真刻苦，各门课程成绩优良，取得一定的科研创新

成果；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科技创新竞赛，有较强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校期间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学校、为社



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可优先推荐评选。

4.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身心健康。

5.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对相应国家号召献身国防事业，自愿

到西部、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就业、创业的毕业生，可优先推

荐评选。

6.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和冬奥会等志愿服务，积极投身国

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表现优异的毕业生，可重点推荐评选。

7.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校级（含）以上奖学金或“三好学生”、

“优秀干部”、“优秀党员”、“优秀研究生助管”等荣誉称号

者，可优先推荐评选。

8.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有不良信用记录的毕业生，不得参加

评选。

四、评选程序

1.学院成立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系主任或副系主任、

研究生导师代表、研究生专职辅导员、研究生教务秘书及研究生

代表等相关人员组成的优秀毕业生评审委员会。

2.学生申报。符合条件的毕业研究生向学院提出申请。“市

级优秀毕业生”由学院在“校级优秀毕业生”中进行推荐。

3.学院评选及公示。学院审核参评研究生资格，并组织评审

确定出校级、市级优秀毕业生推荐人选，并在学院范围内进行不

少于 3 天的公示。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研究生可向学院评审委员

会提出申诉，评审委员会及时研究给予答复。学院将公示后初选

名单报送至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4.学校审核及公示。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对培养单位初选名单



进行复审，确定“校级优秀毕业生”和“市级优秀毕业生”推荐

人选，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 7 天公示。公示期间，研究生若对培

养单位做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实名向学校提请复议。学校最

后将“市级优秀毕业生”评审结果上报北京市教委审定，审定通

过后颁发荣誉证书。

五、评选要求

1.研究生优秀毕业生的推荐和评选要考察毕业研究生在校

期间的综合表现，尤其要重点考察毕业研究生在择业、就业和毕

业（学位）论文准备过程中的表现。

2.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的研究生若毕业（学位）论文未

达到学校要求，或在毕业前有违法违纪行为、弄虚作假行为等，

将被取消“优秀毕业生”称号。

六、附则

本办法由园艺学院优秀研究生毕业生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园艺学院优秀研究生毕业生评审委员会

2022 年 12 月 7 日


